
关于《鄂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
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公共数据资源量大、覆盖面广、价值密度高，规范推进其授权运营，是打破数据壁垒、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的关键举措。
（一）牢牢把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bookmark: _GoBack]2022年6月由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12月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明确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制度框架，提出“加强公共数据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强化统筹授权使用和管理”。2025年1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行）》，要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数据管理部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数据管理机构牵头组织编制或指导本地区、本部门各类实施机构编制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
（二）贯彻落实省政府大财政体系建设要求
2025年4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湖北省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推动大财务体系建设走深走实的总体工作方案》，在数据资源方面，重点推动数据变成资产；同年10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北省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公共数据资源主管部门统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工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省工作部署，有序开展本地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武汉、咸宁、襄阳已先后完成本地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的印发，并同步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构的公开遴选，对我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提供方向。
（三）全面释放我市数据要素价值
市大数据能力平台自2018年建成，汇聚全市政务数据10亿余条，打通省、市、区数据流通渠道，初步具备数据授权运营服务的基本条件，鄂州市城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大数据公司）作为鄂州市政府的全资国有企业，定位和主营方向是符合公共授权运营主体要求。
我市积极探索数据资源资产化改革，初步验证数据授权运营全流程，在交通物流领域，基于“智慧停车”核心场景，开发完成“停车场动态信息查询服务”数据产品并开展上架交易。在金融服务领域，整合社保信息(企业)查询、社保信息(个人)查询数据服务，开发创业担保贷白名单数据产品，为创业者及小微企业提供优质普惠金融担保服务。

二、起草过程
我局结合实际起草了《鄂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各部门意见。12月5日，通过书面征求45个市直部门和各区、葛店经开区、临空经济区意见，其中33个部门无意见，12个部门提出22条修改建议（19条全部采纳，3条不采纳）。经修改，汇总形成《鄂州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鄂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分为三个部分。
（一）工作目标。建成鄂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平台，在交通物流、就业创业领域探索打造一款数据产品。形成一批有价值、可推广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培育一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生态企业，构建公共数据流通交易等基础制度。
（二）主要内容。共3个方面15项内容。一是构建全链条授权运营体系。优化公共数据供给，明确授权运营模式和运营范围，建设授权运营平台，明确运营机构有关职责和准入退出程序。二是强化全流程授权运营管理。加强授权运营目录管理，规范运营场景审核，强化对数据产品开发商管理，规范数据产品和服务定价。三是筑牢全维度安全风险防线。加强数据安全合规监管，建立收益分配机制，开展授权运营监督评价。
（三）组织保障。明确各有关部门职责分工，强化技术保障，鼓励场景创新。

